
海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海大疫防办〔2020〕33 号 

 

 

关于全体教职员工返岗复工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23”“ 2·26”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部署，

按照“两个大局通盘考虑，两条战线一体部署”的指导思想，

在坚持不懈做好全校疫情防控工作，保证全体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同时，为确保学校发展良好势头，实现学校既定目

标和工作任务，现就全体教职员工返岗复工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继续加强疫情宣传教育培训指导工作。各部门、各单

位要继续坚持正面引导，确保教职员工掌握科学有效的防疫措

施和疫情防控方法，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最大限度地

保障每一位教职员工身体健康。 



二、坚决贯彻落实学校关于教职员工返校的相关规定。各

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关于 2020年春季学期教职工报到及

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海大疫防办〔2020〕24号文件），做好

教职员工返校报到工作，严格遵守教育部“五个一律”等有关

规定，指导返校教职工“健康一码通”的注册管理，确保做到

省外返校教职工自行居家隔离 14天，未满 14天严禁进入校

园。要继续采取“人盯人”等方式，确保黄码人员经隔离观察

安全后方可视情况返校工作。要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坚决杜绝教职员工带病、带隐患返校返岗工作。 

三、各部门、各单位中层领导干部（包括挂职干部）要在

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除在隔离期未满 14天的，从 3月 9

日起须正常到岗上班。要做到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坚守岗

位，统筹好线上线下办公，加强业务指导，不得以疫情防控为

借口推迟或拒绝办理相关事务，确保部门（单位）工作正常运

转。 

四、加强各部门、各单位行政部门的值班管理。从 3月 9

日起，全面恢复工作状态，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通

过弹性工作制、居家办公、AB角轮班、错峰上下班、值班等灵

活办公形式，降低人员集中度，确保学校各项工作的安全稳定

扎实推进。在防疫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开展各项工作的落实。

哺乳期、孕期女职工以及患有重大基础性疾病史的教职工可通

过在线办公等方式。 

五、要做好校园人员出入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对进入校园

的人员及车辆的检查，严格进行体温检测、凭证出入，做到不

漏一车一人。所有进入校园的人员一律要求佩戴口罩。 



六、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人文关怀，做好返岗人员的防

护工作，要主动筹备防控物资，为返岗人员提供口罩等防疫物

资，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避免开展聚集性活动。 

七、要做好校园消毒工作。师生事务保障中心和校医院负

责公共区域的消毒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做好责任区域的消毒工作。要确保每日进行三次消毒，切实保

证我校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 

八、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海南大学 2020 年春季

开学前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以

及学校疫防办相关文件的要求以及联防联控既定措施，进一步

抓好防控工作。对于思想上不重视，部署慢、行动迟，防控措

施不到位，返岗工作不积极，未按要求提前返岗等情况学校将

严肃追责问责。 

九、学校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组（海大疫防办〔2020〕

25号）根据人事处备案教师返回信息，采取随机抽查方式进行

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于 2020年 3月 13日前提交学校疫防办。 

特此通知。 

 

 

 海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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